
学会首页 | 学会新闻 | 专题报道 | 保险要闻 | 学术动态 | 海外保险 | 保险数据 | 保险访谈 | 保险知识 | 保险史话 | 保险案例

调查报告 | 法律法规 | 保险博客 | 杂    志 | 图    书 | 文    集 | 论    文 | 课    件 | 课题项目 | 教育培训 | 消费问答

 

 

 

 

 

  
 

首页 >> 资料库 >> 论文 

 标    题：新《保险法》第九十五条对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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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中文摘要：2009年2月28日，新《保险法》已经颁布。按照原保险法规定，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仅限于财产保险、人

身保险及再保险业务。保险公司还禁止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。鉴于目前这些规定已不适应保险业发展和国家养老、

医疗及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，新《保险法》扩大了保险公司拓宽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资金运用渠道，规定“保险公司

可以从事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”（第九十五条）等。

 关 键 字：保险法 保险公司 业务范围

 类    型：其他保险        来    源：<<保险实践与探索>>2009年第2期 

 正    文：

新《保险法》第九十五条对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的影响 

于智超，现供职于国华人寿保险公司企划行政部 

  2009年2月28日，新《保险法》已经颁布。按照原保险法规定，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仅限于财产保险、人身保险

及再保险业务。保险公司还禁止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。鉴于目前这些规定已不适应保险业发展和国家养老、医疗及

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，新《保险法》扩大了保险公司拓宽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资金运用渠道，规定“保险公司可以从

事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”（第九十五条）等。在新《保险法》施行之后如何扩展业务经

营范围成为保险公司必须要考虑的问题，也成为保险公司先向“金融混业”还是向“实业”前进的一个岔路口。与

“金融混业”比起来，进军“实业”可能是更切合中小保险公司实际的选择。 

  一、 企业大学是进军实业的最初突破口 

 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先生在泰康人寿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过设想，如果儿童投保泰康人寿，他不仅可以享受终

身泰康的服务，而且长大后可以进入泰康人寿的企业大学学习，年老了可以来泰康人寿的老年公寓来养老。这个“从

摇篮到天堂”的设想把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过程都涵盖起来，这也是每一个保险企业宏伟蓝图的框架。 

  办教育、建立企业大学不仅是利国利民的大事，对一家企业来说，更是提升集团实力和竞争力的大事。以摩托罗

拉创建企业大学为标志，现代企业大学(Corporate University)在全球迅速崛起，从制造业很快发展到技术咨询服务

业、金融保险业、医疗卫生业、运输业以及农业等各个行业，成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发达国家继续教育领域一个令

人瞩目的现象。它的数量从20 世纪80 年代时的400 所增加到现在的2400多所［1］,仅在美国注册的企业大学就已超

过了2000所，其数量仍在增长中。根据相关预测，2010年全球企业大学的数量将达到3700所［2］。著名的《财富》

杂志年度排行的世界500强企业中，有近80%拥有或正在创建自己的企业大学［3］。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的平安金融大学、海尔集团的海尔大学、联想集团的联想大学，还有现在最成功的就是吉利集团成立的北京吉利

大学，它是一所由企业出资成立的民办大学，面向社会招收学生，学生毕业后拥有相应学历和学位。北京多数企业依

托高校成立企业大学，而且从成立之初就开始面向社会招收收费制学员。现今，多数企业是依托著名高校成立企业大

学，从成立之初即面向社会招收收费制学生。企业大学在使企业获得教育利润的同时，也为企业培养了适合自己业务

发展方向的人才，同时“潜意识投资”（对大脑内存在的潜意识进行诱导）了学生及学校周围的潜在消费人群。因此

开办企业大学成为保险公司进军实业的必要。 

  二、旅游公司是保险公司身边的大蛋糕 

  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张坚钟做客新华网时谈到，中国旅游业分为三大市场，一个是入境市场，海外游客到中国

旅游，一个是国内旅游，也就是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旅游。第三个市场就是中国公民出境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

增长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奥运后海外游客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，以及日益丰富的中国旅游资源，使得这三个

市场的发展均不容小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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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险公司投资旅游业具有极大的优势。一方面，保险公司掌握大量客户资源。即便是中小型企业也掌握着上百万

的客户，而对于其中大多数客户尤其是高端客户来说，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一方面，人

身意外险是保险公司都可以经营的保险业务，意外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，市场竞争格局已由寿险公司独占演变到产寿

险公司分庭抗礼。旅游业的内部营销能够增加保险公司在意外险市场的占比，并能成为对企业品牌隐性宣传的工具。

另一方面，保险公司能够通过旅游业的发展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料，并因此拓展业务的宽度，据此争取中高端客户，迅

速促进保险业务的发展。同时，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形势下，保险公司投资旅游业也将获得高额的利润，对保险

公司资本风险控制做出贡献。 

  三、老年公寓成为保险公司必行之路 

  项怀诚说，据人口普查及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，2030年前后，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

右，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；到2050年，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 5亿和3 35

亿，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。“我国现在虽然还处于劳动力黄金时期，但60岁以上人口超过14%，65岁以上

人口超过10%，按照国际社会标准，我们显然已经跨进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。”已享受了二十余年的“人口红利期”

将在2015年转入“人口负债期”，商业养老保险和老年公寓成为应对“人口负债期”的良策。 

  从国外发展实践来看，老年公寓养老主要有四种方式：一是独立型老年公寓养老，二是服务型老年公寓养老，三

是护理型老年公寓养老，四是大型老年综合体养老。我国目前主要发展的是服务型老年公寓养老，一方面，大量的老

年人希望到老年公寓养老。据上海市的网上调查显示，老年人表达到老年公寓养老意愿的比例高达64%。另一方面，

许多老年人找不到合适的老年公寓。西方发达国家养老床位数约为老年人口总数的3 5%，是我国的五倍。 

    有些保险公司也开始斥巨资陆续建立养老院、养老公寓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并将长期经营和发展，同时计划在全

国首创社区专业化老年健康管理中心。 

    建设老年公寓会得到政府的支持，也是公益行为的一种，有利于保险公司“爱”文化理念的传播，并获得一定的

非主营业务收入。 

总之，新《保险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打开了保险公司经营其他业务的思路，利用自己的优势进军相关行业，能够因

此更好更快地拓展主营业务并降低经营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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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于智超，现供职于国华人寿保险公司企划行政部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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